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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六月九日）出席立法会

会议后，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律政司司长：我想大家可能关注的是，律政人员可以获委任为资深大律

师的建议。我简单解说一下。第一，我们首先要理解律政人员的定义，

不只是律政司的同事，在法律上是包括了例如破产管理署和知识产权署

的同事（均被视为律政人员），律政人员的定义是比较阔的。当然，上

庭的可能主要是律政司的人员，所以这个建议对律政司人员的关系比较

密切，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希望讲解一下，律政司的工作与私人执业的大律师或律师

的工作安排有所不同。律政司的律政人员，无论本身是事务律师或是大

律师，都可以被指派参与讼辩的工作。法例亦赋予律政人员所有律师或

大律师的相关权利，例如出庭发言权（Rights of Audience）。所以律政

司的律政人员，即使本身是事务律师的同事，会因工作需要在终审法院

进行讼辩，这是常见的情况。  

  

  至于工作方面，同事亦不会因为本身是大律师就只需要上庭，而本

身是事务律师就只需做事务律师的工作。在律政司中，在有需要时工作

会互调，无论是事务律师或是大律师也有可能需要出庭，是经常会出现

的情况。而至于本身是大律师的同事，亦要处理一些属事务律师的工

作，例如回答信件或相关的工作，这些是律政司内实际的工作情况，与

私人执业的大律师和律师的分工是有所不同的。  

  

  此外，我想强调，这个建议并没有改变符合资深大律师的准则，按

《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31A 条有提及几个准则：有足够的能力和声望，

对法律有足够的认识，和具有所需经验的讼辩人。我们完全不建议修改

任何准则，因为最重要是希望选贤任能，委任适合的人选，而不会因为

律政人员本身是事务律师的关系（受到影响）。我们希望能做到公平。  

  

  第三，有人会担心律政人员离任后的安排。正如我刚才所说，这建

议并不影响私人执业的相关安排。若该位同事离任，即是他不再是一名

律政人员的话，我们不建议让他继续保留这个（资深大律师）衔头。即

是说，他作为一个律政人员时，若他获得委任，他的名字后就会有资深

大律师这衔头，但假若他离任，这衔头就没有了。至于日后在私人执业



方面，大律师公会及律师会怎样处理，这是由他们的自我监管机制处

理。该名人员离任或退休后，返回业界怎样由事务律师转（为大律

师），这并非我们最关注的，我们最主要关注在职的律政人员。  

  

  以上这几点我希望向大家澄清。  

  

记者：这做法会否引起政治酬庸的疑虑？  

 

律政司司长：绝对不会，大家要清楚了解这制度，《法律执业者条例》

第 31A 条订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可在谘询）大律师公会主席以及律

师会会长（后）委任资深大律师。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只是希望律政人

员与其他讼辩人一样，有机会受到认可、肯定。  

  

记者：司长，你是否希望下一任的刑事检控专员会是个资深大律师，以

保留这传统？  

  

律政司司长：选择某位人士担任某项工作，是不需要考虑他的衔头，但

我们需要肯定那些具有讼辩能力的人，必须分开看这两件事情。第二，

选择刑事检控专员时，公务员事务局及相关程序均已有清晰指引，我们

会根据有关指引及程序工作。  

 

（请同时参阅谈话全文英文部分。）  

  

完  

2021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  

 


